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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卡管理规定（修订版）
      资和信百货字：【2008】第056号
                      签   发   人：平莉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加强对供应商的费用缴纳和结算的管理，保证商场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供应商管理卡的功能 
第2条 供应商管理卡主要用于供应商在商场经营期间办理结算手续和缴纳相关费用，是商场经营管理和识别供应商身份的一种方式。其主要功能为：
1、在财务部结算中心办理结算时使用。
2、在各费用收取部门缴纳相关费用时使用。
第三章 部门职责

第3条 财务部是供应商管理卡的管理部门，负责供应商管理卡的采购、发放、充值、挂失、换卡、补卡、退卡和保管等工作。

第4条 物业管理部、业务部、行政部、企业策划部等部门分别负责相关费用的收取工作。

第5条 信息管理部负责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工作。
第四章 供应商管理卡申领、变更及退卡的办理
第6条 供应商管理卡申领的办理
1、填写《供应商管理卡申请表（代缴款凭证）》1份，委托书1份；

2、准备结算员、办事员身份证复印件1份、一寸照片1张；

3、持以上单据、资料到财务部结算中心缴费，领取交款收据（工本费、押金分别开具）及伙伴卡。

注意：一卡一表，办理多张卡需按办卡张数填写对应数量的申请表。
第7条 供应商管理卡变更的办理
1、卡消磁，供应商需变更结算员、办事员时，需对管理卡信息做相应变更；

2、填写《供应商管理卡变更申请表》，加盖公章；

3、持《供应商管理卡变更申请表》到财务部结算中心缴费后，进行换卡。
第8条 供应商撤场，退卡的办理
1、填写《供应商管理卡退卡申请表》并加盖公章，将供应商管理卡、押金收据以及最后一次充值收据与申请表一并交业务部；

2、业务部在申请表上签署可否退卡，经业务部负责人审批转交财务部审核；

3、财务部审核押金及卡内余额无误后，经总经理批示后方可办理退款并收回卡片做清零处理。

第五章 使用供应商管理卡缴费的适用范围

第9条 供应商卡适用于除账扣、现金、支票以及汇款等支付方式以外的费用项的缴纳。

第10条 下列费用原则上由供应商按预存金额进行供应商管理卡刷卡缴费：
运营费用：电话网络初装费、电话费、上网费，自来水费、热水费、电费、电卡工本费、天然气费、物业维修及材料费、价签打印费、信息变更手续费、等

道具租用费用：模特使用费、花车使用费、库房、仓笼租赁费，

广告制作费用：户内外广告及制作安装费、堆头费、端架费、店庆费、会员刊物、POP及POP制作费、折扣牌等

物料购买费用：销售小票、打折执行单、包装袋、鱼线、价签、价签座、花篮、灭火器、及年检费用、其他需购买物品等。

第十一条 供应商卡缴费前应先以现金、支票等方式预存，不可赊销，充值前须填写《充值单》，到财务部结算中心缴款充值。
第六章  费用项目及收费部门划分

第十二条 物业管理部负责收取电话网络初装费、电话费、上网费，自来水费、热水费、电费、电卡工本费、天然气费、物业维修及材料费等费用。电话网络初装费开通前一次性收取。电话费、自来水费、热水费按月底流量读数收取，上网费实行包月，按标准收取。物业维修及材料费以实际发生按照收费标准收取。电费、天然气费可刷卡缴费，具体操作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业务部负责收取供应商信息变更手续费、户外广告费、室内广告费、室内广告制作费、户外广告制作安装费、店庆费、花篮费、堆头费、端架费、道具租用费等费用。

第十四条 行政管理部负责收取购买销售小票、打折执行单、降价胶贴、鱼线、价签座、价签挂签、包装袋、灭火器、灭火器年检费等费用。

第十五条 企业策划部负责收取购买POP展架、折扣牌、展品牌、会员报刊、广告制作、POP制作费等费用。 

第十六条 经营管理部负责收取价签打印费等费用。
第十七条 对于未在本规定内需要增加的收费项目，由费用收取部门发起呈批件，经相关部门会签报公司领导批准后，形成收费项目。

第十八条 对经总经理审批的费用收取项目，费用收取部门即可实行收费，原未安装刷卡设备的由费用收取部门凭呈批件通知信息部安装刷卡设备。

第十九条 各费用收取部门必须在供应商刷卡缴费时打印缴费小票，缴费小票是供应商缴费的凭据，供应商领取销售小票、包装袋时需出具缴费小票。
第二十条 财务部结算中心月末作系统结转，分摊各项费用。

第二十一条 财务结算中心及相应收费部门应督促供应商充值，缴费完毕后核对手工单据和系统数据是否正确，有错误时及时更正。
第二十二条 财务部结算中心负责月末根据系统中各减值项目的实际减值金额开具相应发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规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2011年7月22日
报：平莉总经理

送：程波副总经理 王翀副总经理 金燕青副总经理
发：各部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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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管理卡申请表（代缴款凭证）
                            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供应商编码
	
	经营方式
	联营□   租赁□   代销□   经销□

	系统合同编码
	
	结算周期
	

	所属楼层
	
	开户银行
	

	结算员姓名
	
	账号
	

	办事员姓名
	
	税号
	

	结算缴费
	功能合一  □              功能分开  □

	新办卡号
	功能合一卡：           费用卡：          结算卡：

	制卡工本费  ￥10元/张
	押金 ￥50元/张（请保留好押金收据，退款时必须出示）


财务审批：        财务收款：         业务部审核：          填表人：
授权委托书

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兹授权我公司员工          办理在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结算及缴费等一切相关事宜。

本委托授权书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请协助办理。
办事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结算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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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卡变更申请表

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供应商编码
	
	系统合同编码
	

	变更内容
	两卡合一  □         一卡分二  □          换    卡 □

	
	挂失  □           解挂   □            持卡人变更 □

	卡号
	
	新 卡 卡 号
	

	原持卡人
	
	现 持 卡 人
	

	换卡手续费
	￥20元/张
	收款人签章
	


财务审批：                  业务部审核：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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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管理卡退卡申请表

	
	
	
	
	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            （加盖公章）
	　

	供应商编码
	　
	系统合同编码
	　

	业务部
	业务部意见：

	
	●货款全部结算完毕       □是      □否    

	
	●撤场手续履行完毕       □是      □否

	
	●收回收据               □是      □否    

	
	●其他：

	
	　

	
	业务部负责人：                                                        业务部：

	财务部
	卡    号
	押金（收据）
	卡内余额

	
	　
	　
	　

	
	　
	　
	　

	
	●已开发票是否收回冲减卡内余额       □是     □否     □无余额

	
	                                        结算中心：

	
	财务核实：
	　
	应退押金：
	　

	
	　
	
	　
	应退卡内余额：
	　

	
	　
	
	　
	扣除工本费：
	　

	
	　
	　
	　
	合       计：
	　

	
	财务部负责人：                          核算会计： 

	总经理批示
	　

	注：1、不需再开具退款单

	    2、此表从各楼层领取，供应商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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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值单

             年     月    日

	充值类别
	员工一卡通□
	员工工号：

	
	
	员工姓名：

	
	供应商管理卡□
	供应商编码：

	
	
	供应商名称：

	充值金额
	大写

	
	￥


                             收款人：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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